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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落實產學合作技職教育方針，培育學生務實致用能力，使學生提早體驗

職場，建立正確工作態度，增加學校實務教學資源及學生就業機會，進而

儲備企業人才，增加就業適應力與競爭力，依「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校

外實習辦法」，特訂定本要點。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 

二、 本系為充分整合與有效運用校內與實習企業資源，確保本系學生校外實習

成效，特成立「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。委員會置

主任委員一人，由系主任擔任，置總幹事一人，由實習業務負責教師(任課

教師)擔任，置委員五至七人，由本系舞蹈專長專任教師擔任，依實際需求

召開委員會。必要時得邀請產業界代表、實習機構代表或實習學生家長出

席提供諮詢。 

 

三、本會之職掌與任務如下： 

(一)協助本系共同推動學生實習輔導作業。 

(二)協助審議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合約。 

(三)協助審議實習機構資格。 

(四)協助處理本系解決學生校外實習與生活管理之重大紛爭事宜。 

(五)協助本系處理其他與學生校外實習相關事務。 

 

四、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，受邀之校外代表得依本校規定支領出席費及交通

費。 

 

五、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一次，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，必要時得加開

臨時會議。會議召開需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

意始可決議。 

六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